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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现状及其完善

○ 吴晓红
(合肥学院　 机械工程系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ꎬ一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ꎮ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ꎬ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都有其历史特点ꎮ 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以后ꎬ国有企业确立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ꎬ国有企业利润

分配制度也发展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ꎮ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ꎬ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ꎬ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ꎮ 这表明ꎬ国家、国有企业

与全体公民之间的三元利润分配格局将会被打破ꎬ完善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应
成为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重要目标ꎮ

〔关键词〕国有企业ꎻ国有资产ꎻ国有资本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是伴随着经济体制共生的ꎮ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

经济体制下ꎬ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财政分配关系ꎮ
一般情况下ꎬ我们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为分水岭ꎬ也就是说ꎬ以 ２００７ 年

为基准来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和现状ꎮ

一、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

(一)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进:统收统支(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７ 年) 〔１〕

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ꎮ １９５２ 年以前ꎬ国民经济千疮百

孔ꎬ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唯一经营主体ꎬ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管理制度带有浓

重的计划色彩ꎮ 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国有企业的投资、运营和利

润分配都体现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特征ꎮ 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没有任何生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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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表现为统收统支ꎮ
虽然在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７ 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ꎬ我国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多

次出现微调ꎬ但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ꎬ因而这些微调总

体上没有摆脱统收统支的框架ꎮ 根据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变化的

情况ꎬ这个时期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包含:奖励基金制、〔２〕 超利润分成

制、〔３〕全额利润留成制〔４〕ꎮ
(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发展:税利合一(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３ 年)
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伤ꎬ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ꎬ“左倾”错误

指导思想也得到了拨乱反正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ꎬ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ꎮ 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ꎬ受
到前所未有的关注ꎬ也一度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ꎮ

毫无疑问ꎬ国有企业的改革依然要从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

入手ꎬ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理所当然成为理顺财政分配关系的突破口ꎮ 而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ꎬ与以往的任何一次国有企业利润分

配制度相比ꎬ都是实质性的飞跃ꎮ 这种质的改变ꎬ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税
利合一”开始ꎬ到 １９９４ 年国家税制改革后ꎬ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税利分流”
改革结束ꎮ 纵观近十五年的改革历程ꎬ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包括:基
金与利润留成制〔５〕、两步利改税〔６〕、承包经营责任制〔７〕ꎮ

(三)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税利分流(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６ 年)
无论利改税还是承包经营责任制ꎬ自身的局限都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

需要ꎬ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负面作用ꎮ 改革者痛定思痛ꎬ终于

厘清了国家在国有企业与国家财政分配关系中的定位ꎬ也找准了国有企业在国

民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ꎮ
其实ꎬ早在 ８０ 年代末ꎬ国有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弊端已经引起理论界的

广泛争论ꎮ “税利分流”的观点得到改革者的高度重视ꎬ由于以往多次失败的教

训ꎬ使得改革者更加谨慎ꎬ于是我国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税利分流试点工作ꎮ
１９９３ 年ꎬ试点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 ３２. ２％ ꎬ企业留成３８. ８％ ꎬ还贷 ２９. ０％ ꎮ〔８〕

１９９３ 年ꎬ我国颁布«企业财务通则»与«企业会计准则»ꎬ历史上称之为“两则”ꎮ
这两部法规的实施ꎬ使得我国不太健全的会计核算体系有了科学的计算基准ꎬ也
为国有企业税利分流改革推向全国创造了便利条件ꎮ〔９〕

二、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现状

(一)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３ 年)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ꎬ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不断地调整国有企业与国家

之间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ꎮ 通过放权让利ꎬ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逐渐呈现出

两种态势:一是随着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ꎬ企业的发展更加依赖企业经营

者的决策能力ꎬ二是企业通过利润分配制度的激励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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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ꎮ〔１０〕我们发现ꎬ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过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ꎮ
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利改税ꎬ再到承包经营责任制度ꎬ后一分配制度都是对前一

分配制度的否定ꎬ但又不是简单的否定ꎬ解决问题后又将新问题带入到下一轮改

革ꎮ〔１１〕在这个过程中ꎬ国有企业总在试图努力地摆脱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经营

的干预ꎮ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这一弊端ꎬ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ꎮ 中共十

四大的召开ꎬ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迈上新的历史轨迹ꎮ “放权让利”的思路被彻底

摒弃ꎬ取而代之的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ꎮ 西方企业理论

认为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经营上本无差异ꎬ区别在于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不

同ꎬ前者代表国家所有权ꎬ后者代表私人所有权ꎮ 这一理论被我国改革者所采

纳ꎬ在我国引发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ꎮ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求ꎬ国家

要将国有财产所有者职能与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相分离ꎬ因此ꎬ我国创设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ꎮ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ꎬ会议要求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采取管资产、管人

和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ꎮ ２００３ 年ꎬ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ꎬ我国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委员会ꎬ专门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ꎮ〔１２〕

(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恢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

１９９４ 年税制改革以后ꎬ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一直未作重大调整ꎬ税
利分流成为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方向ꎮ 然而ꎬ该制度在实施过

程中ꎬ留下一个重大现实隐患ꎬ那就是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并未向投资者进行分

配ꎬ而是留在企业继续使用ꎮ 当初ꎬ国家为了给国有企业更多养精蓄锐的机会ꎬ
也是为了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ꎬ作出了暂缓收缴利润的决定ꎬ这种做法一直延续

到 ２００７ 年ꎮ
有数据显示ꎬ１９９４ 年底ꎬ全国国有企业利润的总值为 ８２９ 亿元ꎬ而截止 ２００７

年底ꎬ这一数值为 １. ７４ 万亿元ꎬ国有企业利润在十三年间增长了近 ２１ 倍ꎮ〔１３〕这

些国有企业利润并没有进行分配ꎬ而是全部留在国有企业ꎬ用于继续投资和高额

薪酬发放ꎮ 另外ꎬ当时的财政预算体系没有区分税收收入与国有资本收益ꎬ国家

的社会管理者职能与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相互混淆ꎬ导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不

尽合理ꎬ国有企业高额垄断利润阻碍了其他经济成分的有效发展ꎮ
其实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并不是新鲜事物ꎬ早在 １９９４ 年«预算法»颁布以

后ꎬ«预算法实施条例»中首次出现了“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字眼ꎮ 颇为滑稽的

是ꎬ在«预算法»颁布的同时ꎬ分税制改革使得国有企业开始了暂缓上缴利润的

历史ꎬ“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成为一纸空文ꎮ
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我国上海、深圳等地开始探索如何有效地收取国有资本

收益ꎬ中共十六大提出“建立新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来ꎬ北京、江苏和武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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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也相继以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契机ꎬ积极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点

工作ꎮ
在北京ꎬ北京市国资委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出台«关于建立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管理体系的通知»、«北京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暂行办法»ꎻ同年 ９ 月ꎬ
北京市财政局与北京市审计局共同出台«国有资本收支预算管理办法»ꎬ北京市

尝试收取一些国有企业的利润ꎮ〔１４〕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收支预算与经营

预算两部分组成ꎬ分别与公共财政预算相衔接ꎬ〔１５〕这一做法与 ２０１４ 年新修订的

«预算法»一致ꎻ２００８ 年ꎬ北京市国有企业取得收入 ４００３. ５ 亿元ꎬ上缴利润 １２７. ８
亿元ꎮ〔１６〕

上海市也是试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较早的城市之一ꎬ１９９６ 年ꎬ上海早已开

始探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ꎻ２００３ 年ꎬ«上海市国有资产营运机构国有资产经

营预算管理办法»规定ꎬ上海市国资委负责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工作ꎬ并
要求设置专门账户对国有资本收益进行收支管理ꎬ规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率

为 ２０％ ꎮ 有数据显示ꎬ２００２ 年ꎬ上海的国有资产总值为 ５７６２ 亿元ꎬ２００７ 年上升

为 １０２２２. ２２ 亿元ꎬ这一数值在 ２００８ 年则为 １１５０００ 亿元ꎮ〔１７〕

深圳市十分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ꎬ早在 １９８７ 年ꎬ深圳成

立了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运营机构ꎬ即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ꎬ这一模式在中共十

八大报告中得到了肯定ꎮ １９９５ 年ꎬ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深圳经济特区国

有资产管理条例»ꎬ是第一个法律层级最高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该条例授

权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代为行使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权利ꎬ为促进市场竞争ꎬ深圳

市又随后成立三家资产管理公司ꎻ２００４ 年ꎬ深圳市直接将这几家公司撤并ꎬ组建

了深圳市国资委ꎻ２００５ 年ꎬ«深圳市属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规定»颁
布ꎻ截止 ２００７ 年底ꎬ深圳市属国有资产达 ２０６７ 亿元ꎬ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２. ３７ 亿

元ꎬ上缴利润 ２１５. １４ 亿元ꎮ〔１８〕

２.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情况

税利分流框架下的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体制ꎬ既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自主经

营的积极性ꎬ又能让国家财政收入稳健增长ꎬ它成为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

配关系的目标选择ꎻ而且ꎬ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ꎬ我国财政体制逐步发

展到“双元财政结构”阶段ꎮ〔１９〕

然而ꎬ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使得国有企业一直暂缓上缴利润ꎮ 与 １９９４ 年相

比ꎬ国有企业早已脱离困苦状态ꎬ２００４ 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７５２５. ４ 亿

元ꎬ净利润 ３６０４. ２ 亿元ꎬ其中ꎬ中央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４８７９. ７ 亿元ꎬ净利润

２５１４. ９ 亿元〔２０〕ꎻ特别是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后ꎬ国有企业的实力和地位

得到加强ꎬ从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７ 年ꎬ国有企业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１. ９ 万亿元ꎬ实现

利润每年增加近 ２５００ 亿元ꎬ上缴税收每年增加近 １８００ 亿元ꎬ年平均增长率分别

为１６. １％ 、３３. ７％ 、１８. ２％ ꎮ〔２１〕 ２００５ 年ꎬ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发表研究报告

«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 分给谁?»ꎬ该研究报告指出ꎬ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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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红ꎮ〔２２〕这一研究报告“一石激起千层浪”ꎬ恢复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

话题频繁诉诸报端ꎮ ２００６ 年两会ꎬ有代表再次重提国有企业分红议案ꎮ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ꎬ国务院颁布«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以下

简称“试行意见”)ꎬ同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财政部颁发«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ꎬ规定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将中央国有企业分为

三类ꎬ按照收取办法的比例向政府缴纳国有资本投资收益ꎮ〔２３〕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财政部颁布«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

“完善通知”)ꎬ通知提高了国有资本收益的比例ꎬ将国有企业分为四类ꎮ〔２４〕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以来ꎬ共收取 ２００６ 年部分范围内国有资本收益总计

达 １７０ 亿元ꎻ２００８ 年收取 ２００７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５４７. ８ 亿

元ꎻ２００９ 年收取 ２００８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９８８. ７ 亿元(包括

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 ６００ 亿元)ꎻ２０１０ 年收取 ２００９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

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４２１ 亿元ꎻ２０１１ 年收取 ２０１０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

益总计达 ７８８. ３５ 亿元ꎻ２０１２ 年收取 ２０１１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

达 ８２３ 亿元ꎻ２０１３ 年收取 ２０１２ 年部分范围内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总计达 １０００. ８
亿元ꎮ〔２５〕

(三)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之重构: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的融合(２０１４ 年 － )
从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来说ꎬ税利分流框架下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制度的试行ꎬ使得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化、法律化ꎮ 从国家财政收入与

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上来说ꎬ分税制又带来一个新的财政问题ꎬ那就是中央

政府的强权与地方政府的弱势ꎮ 我们知道ꎬ１９９４ 年颁布的«预算法»是建立在分

税制改革的基础之上ꎬ当时的«预算法»规定ꎬ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国家财政收

入的一部分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包含在国家预算内ꎬ然而ꎬ真正实施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却始于 ２００８ 年ꎮ
分税制改革和 １９９４ 年«预算法»颁布以后ꎬ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缺少了国有

资本运营收入这一大块ꎬ２００８ 年试行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也仅仅将中央

国有企业囊括其中ꎮ 也就是说ꎬ１９９４ 至 ２００８ 年之间ꎬ所有国有企业的利润不仅

没有上缴给国家ꎬ反而政府的公共预算中包含了国有企业补贴、国有企业投资等

子项目ꎮ 在实践中导致的问题是ꎬ一方面纳税人上缴的税收部分用于国有企业

的发展和再投资ꎬ另一方面国有资本运营的收入没有向股东(全体人民)分红ꎮ
这个状况即使到了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ꎬ因为«预算法»实施以

来ꎬ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建立ꎬ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发生了明显

改善ꎬ原来的«预算法»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均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ꎬ决定表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ꎬ推进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ꎬ更加

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ꎬ决定要求继续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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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ꎬ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ꎮ 其中ꎬ明确

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ꎬ允许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交叉持

股、相互融合ꎬ强调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

比例ꎮ〔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中共中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ꎬ该方

案的目标是建立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财政制度ꎬ建立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

管理制度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修订后的«预算法»ꎬ修
订后的«预算法»规定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ꎬ“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

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ꎬ
不列赤字ꎬ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ꎮ

这样一来ꎬ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将会向纵深方向改革ꎬ国有资本

管理体制改革也将在此轮财税体制改革中得到改善ꎬ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

度作为诸多制度中的重要一环ꎬ必将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完善而完善ꎮ

三、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一)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

１. 国有企业分类模糊

我国国有企业的分类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ꎮ 按照出资模式分为中

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ꎬ按照权利形式分为股份制国有企业与非股份制国

有企业ꎬ按照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ꎬ
按照行业隶属分为国资委管辖国有企业、财政部管辖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金

融类国有企业ꎬ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的新提法ꎬ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分为三种类型ꎬ即公益性国有企业、自
然垄断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ꎮ

此外ꎬ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分类标准ꎬ比如根据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国有企业的

功能进行的分类等ꎮ 鉴于本文主要论述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现状ꎬ在此以

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进行分类ꎬ以便与«管理办法»、«完善通知»保持一致ꎮ
«试行意见»将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分为三类ꎬ«完善通知»将上缴国有

资本收益的企业分为四类ꎮ 通过比较这两份文件发现ꎬ很难找出一个统一的分

类客观标准ꎮ 在第一类企业中ꎬ有垄断性国有企业也有资源型国有企业ꎬ在第二

类企业中ꎬ同样包含垄断性国有企业和资源型国有企业ꎮ 至于为何要将不同的

垄断性企业与资源型企业划分到不同的类别中ꎬ不得而知ꎮ
南开大学段文斌教授曾选择了 ３７ 个工业行业进行了样本统计ꎬ通过对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７ 年期间ꎬ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利润和利润率三个指标排序ꎬ发现国有

资本大多流向高利润行业和资源类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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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有资产比重、利润占有量与利润比率排名(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７ 年) 〔２７〕

从该表可以看出ꎬ烟草加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采选业、有色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七大行业(以下简称“七大行业”)的国有资产比重、利润占

有量和利润率三项指标都位于工业行业前列ꎬ是国有企业效益中最好的行业ꎮ
煤炭采选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四大行业ꎬ虽然利润占有量和利润率排名并不靠前ꎬ但国有资产比重依然较大ꎬ
这表明国有资本在这些行业中具有控制地位ꎮ〔２８〕段文斌教授的研究成果告诉我

们ꎬ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应该有一套科学可行的标准ꎮ 可以说ꎬ«试行意

见»与«完善通知»仅仅凭这几个类别就规定了不同档位的比率ꎬ据此收取国有

资本收益ꎬ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行业之间ꎬ还是对整个国家财政收入ꎬ这样的分类

都是有失公允的ꎮ
２. 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过低

如前所述ꎬ我国国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缴税ꎬ而不上缴利润ꎮ ２００７
年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后ꎬ国有企业已经从只上税不缴利转变为既上税又

缴利的状态ꎬ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因国有企业分类不同而比例不同ꎮ 相对于

历史来说ꎬ这无疑是显著的进步ꎮ 但是ꎬ国有资本上缴利润的比例仍然存在不合

理之处ꎮ
首先ꎬ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比率过低ꎮ ２００７ 年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

取管理暂行办法»规定ꎬ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分别为 １０％ 、５％ 、
０％ ꎬ２０１０ 年的«关于完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ꎬ国有资

本收益收取比例分别为 １５％ 、１０％ 、５％ 、０％ ꎮ 然而ꎬ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中央企业利

润总额达 ３. ２６ 万亿元ꎬ而按照«暂行办法»的上缴比例ꎬ只需向国家上缴比例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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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５％到 １０％的利润ꎬ利润区间为 ０. １６ － ０. ３２ 万亿元ꎬ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中央企

业利润总额分别为 ５４７. ８ 亿元、８７３. ６ 亿元〔２９〕ꎮ 有一项调查显示ꎬ仅仅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央国有企业的全部利润为 ７９７７. ２ 亿元ꎬ按照当年第一类利润比例 １０％上缴ꎬ
国家财政收入也才获得 ７９７. ７ 亿元ꎬ连总利润的零头都没有达到〔３０〕ꎻ２０１０ 年的

数据则显示ꎬ２０１０ 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１９８７０. ６ 亿元ꎬ同比增长３７. ９％ ꎬ上缴国

家却只有 ４４０ 亿元〔３１〕ꎮ
其次ꎬ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比例过低ꎮ 长达 １３ 年的休养生息ꎬ很多国有企业

的盈利水平排在世界 ５００ 强之列ꎮ 根据上市公司年报ꎬ仅仅 ２００８ 年ꎬ中国工商

银行税后利润为 １１１２ 亿元ꎻ中国移动税后利润高达 １１２７. ９３ 亿元ꎻ中国石油这

一数字为 １１４４. ３１ 亿元ꎮ 这些企业每年只向国家上缴 １０％的利润ꎬ而中国工商

银行属于金融类国有企业ꎬ尚未纳入«试行意见»收取范围ꎬ仅仅这三家企业ꎬ总
利润为 ３３００ 亿元以上ꎬ上缴利润却只有 ２００ 多亿元ꎮ 毫无疑问ꎬ相对其通过垄

断地位攫取的高额利润ꎬ其分配给国家这个股东的利润实在是“杯水车薪”ꎮ〔３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ꎬ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情况见下表:
表 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情况(单位:亿元) 〔３３〕

３. 国有资本收益支出不合理

分税制改革以后ꎬ我国国有企业暂缓上缴利润ꎬ使得国有企业留存了大量利

润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以来ꎬ国有企业也只上缴了很小一部分的利润给

国家ꎮ 这与我国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不相吻合ꎬ与国有企业所占有的垄断资

源不相匹配ꎬ与全体公民对国有企业的期待更是相差甚远ꎮ
与我国国有资本收益较少惠及民生相比ꎬ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向政府公共预

算直接分红ꎬ额度很大ꎮ 美国州立国有企业ꎬ采取直接向老百姓分红的方式派送

国企红利ꎮ 比如ꎬ阿拉斯加州成立永久基金公司ꎬ该基金公司专门负责管理和保

护石油等资源的租金收入ꎮ 从 １９８２ 年起连续 ２０ 多年ꎬ该基金公司向符合条件

的该州居民发放每人每年几百至上千美元的分红ꎮ〔３４〕 英国、法国和德国则是直

接通过财政政府公共预算将国企利润上缴国库ꎮ〔３５〕

根据«试行意见»与«完善通知»的相关规定ꎬ部分中央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

比率为 ５％ － １０％ ꎮ 首先ꎬ上缴的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就较低ꎻ其次ꎬ缴上来

的利润再次支出时ꎬ用于社会保障民生的份额更少ꎮ 在中国财政部的网站上ꎬ只
查到了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数据ꎬ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ꎬ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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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约 １５５０ 亿元ꎬ而用于社会保障民生的支出只有 １０ 亿元ꎻ２０１３ 年ꎬ中央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１０５８. ４３ 亿元ꎬ预算支出 ９７８. １９ 亿元ꎬ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民

生支出 ６５ 亿元ꎻ〔３６〕２０１４ 年ꎬ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１４１０. ９１ 亿元ꎬ预算支

出 １４１９. １２ 亿元ꎬ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民生支出 １８４ 亿元ꎮ〔３７〕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ꎬ国有企业高管享受高额年薪制ꎬ国企员工高工资、高福利ꎬ国有企业投资

扩张ꎬ“与民争利”ꎮ
(二)导致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几经变迁ꎬ终于确立了税利分流的框架ꎬ也发展

到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阶段ꎮ 为什么时至今日ꎬ我国广大民众对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制度ꎬ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依然怨声载道? 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１. 体制改革排异

纵观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发展史ꎬ不难发现ꎬ每一次利润分配制度

的变迁都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ꎮ 无论是最初的统收统支ꎬ还是后来的税利

合一ꎬ无外乎都是沿着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嬗变这一逻辑主线ꎮ
换句话说ꎬ不管是国家多一点还是企业多一点ꎬ都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

进行的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ꎬ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集国家财产所有者与社会

生活管理者双重身份于一身ꎬ国家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中很难独善其身ꎬ国有企

业哪怕获得一点点自主权ꎬ都是在国家行政干预主导下实现的ꎮ 直到中共十四

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ꎬ改革者意识到国家要从国有企业经营中抽

离出来ꎬ从而创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ꎬ国有资产也开始向国有

资本转化ꎬ真正在形式上确立了政府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互独立却

又互相影响的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ꎮ
这也标志着ꎬ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进入了“双元结构财政”时代ꎮ 然而ꎬ正是

基于国有资本的双重属性ꎬ双元财政开始不断地磨合ꎮ 一方面ꎬ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制度自身仍遗留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改革痕迹ꎬ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财政

分配关系难以彻底摒除路径依赖ꎻ另一方面ꎬ国有资本的逐利本能又使得国家要

在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获取财产利益ꎮ 因此ꎬ国资委的横空出世有效地阻断了

国家伸向国有资本的恶手ꎬ同时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自我市场竞争ꎮ
２. 法律传统隔阂

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结伴同行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ꎬ出
台了一系列与西方法律文化接轨的法律法规ꎬ如«公司法»的修订ꎬ这些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ꎬ赋予了我国各经济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ꎮ 我

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ꎬ也催生了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ꎬ如 ２００３ 年的«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２００７ 年的«试行意见»、２００８ 年的«企业国有资产法»ꎮ
«公司法»的修订引入了世界上先进的立法技术ꎬ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ꎮ 国有资本投入运营后ꎬ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ꎬ与其

他经济主体一起参与市场竞争ꎮ 那么ꎬ问题来了! 当国有资本与其他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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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关系引发冲突时ꎬ是适用«公司法»还是适用与国有资本经

营相关的单独法规? 且不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技术不太成

熟ꎬ仅凭这些法规对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本质定位不清这一点ꎬ就足以表明ꎬ立
法者仍然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法律思维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与

国家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ꎮ 这必然导致新时期的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关

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ꎮ
３. 宪政程序缺失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ꎬ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长期在行政主导下实现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试行ꎬ
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利润分配关系的路径ꎮ 其实ꎬ国有企业与国家的财政

分配关系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ꎬ已经演变为两种互相交融的分配关系ꎮ
一是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下ꎬ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ꎬ二是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制下ꎬ出资人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财产分配关系ꎮ 而这

两种分配关系ꎬ又均受制于社会主义复式预算制度ꎮ 遗憾的是ꎬ我国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制度ꎬ没有体现出资人与国有企业之间平等的财产利益ꎬ没有体现全体公

民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监督权ꎮ 实际上这就是有时候宪政程序缺失的表现ꎮ

四、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完善对策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存在问题ꎬ理论界和实务界早已达成共识ꎬ而对于国

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却众说纷纭ꎮ 有的认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要达

到 ５０％ 〔３８〕ꎬ有的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由国资委来编制ꎬ更有甚者认为国

有企业在我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ꎮ 以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ꎬ但是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ꎬ国有企业在我国将会持续存在ꎬ如何在现有经济制度下ꎬ进一步完善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ꎬ让全体公民满意才最重要ꎮ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一个微观环节ꎬ也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环节ꎻ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变ꎬ是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关

系博弈的历史ꎬ也是一段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ꎮ 然而ꎬ预算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ꎬ研究预算等同于研究政治的另一表达ꎮ〔３９〕当然ꎬ我们不

可能就一个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ꎬ去挖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背后的政治

动因ꎬ但我们可以从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入手ꎬ去重新配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中相关部门的职权ꎬ去合理界定部门权力与全体公民权利的边界ꎮ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ꎬ没有区分国有资本的国家所有权与全体公民私有

财产权的属性ꎬ仍然以行政权力的行使来代替私有财产权的契约特质ꎮ 因此ꎬ我
们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ꎬ逐步形成一个与国家所有权、全体公民私有

财产权相互制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ꎮ
(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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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ꎬ«预算法»的重新修订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一步完善并走入了公

众视野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将成为重新界定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财政分配

关系的核心内容ꎬ相应的制度建设首当其冲ꎮ
目前ꎬ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涵盖的是国有企业ꎮ 但是ꎬ并没有涵盖所有国

有企业ꎮ 在中央ꎬ只涵盖了本级国有企业ꎬ而发改委、交通部、铁道部、公安部和

安全部等部属国有企业没有涵盖进去ꎬ还有金融类国有企业尚未纳入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范围ꎬ恰恰是这些金融类企业盈利水平最高ꎻ在地方ꎬ没有涵盖所有级

别的国有企业ꎬ当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象为一级国有企业ꎬ对二级及以下国有

企业没有纳入征收范围ꎮ
随着新的«预算法»开始实施ꎬ我们要着手修订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逐

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ꎮ 首先ꎬ将所有中央和地方、所有一级以及一级以

下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本收益收缴范围ꎮ 如果一步到位比较困难ꎬ国务院

应该联合相关部门ꎬ制定扩大计划ꎬ确定逐年扩大预算范围内的国有企业的行

业、类别和家数ꎮ 其次ꎬ授权地方政府制定适合地方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ꎬ
结合以前地方试点的经验ꎬ探索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发展之路ꎮ

(三)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真实利润

真实的利润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前提ꎬ也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重

要基础ꎮ 国有企业的利润与企业的成本、费用相关ꎬ本应是一个简单的会计学概

念ꎮ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ꎬ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真实利润又与民营企业存在本

质区别ꎬ而且根据国有企业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不同ꎬ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之间的

利润差异也非常之大ꎮ 比如ꎬ很多资源型国有企业ꎬ仅仅拥有探矿权或者开采权

就能够获得高额利润ꎬ此外ꎬ一些具有垄断市场地位的国有企业ꎬ比如中石化、中
国移动等类似企业ꎬ他们的利润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国有企业ꎮ 现行«中央企业

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考虑了不同行业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ꎬ将国有资

本收益上缴比例进行了分类ꎮ 但是ꎬ这种粗糙的行业区分下的国有企业利润分

配方案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ꎬ在源头上就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业之间的不公平ꎮ
因此ꎬ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真实利润ꎬ要将会计学和经济学两种不同计量方

法相结合ꎮ 首先ꎬ应该扣除国有企业利润中资源要素价值ꎮ〔４０〕其次ꎬ要查明国有

企业的准确成本ꎮ 这是会计学上的计量方法ꎮ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ꎬ也决定

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ꎬ除了要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ꎬ
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ꎮ 这部分社会责任有时被国有企业利用ꎬ用于降低其

真实利润数额ꎮ 有一些人认为ꎬ国有企业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ꎬ
有时还必须配合国家宏观政策调节资源配置ꎮ 不可否认ꎬ国有企业承担的这部

分责任相应提高了其经营成本ꎬ但是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与行政事业单位的国

有资本有本质区别ꎬ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本仅仅是国家公共管理职能的需求ꎬ
没有逐利性ꎬ而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从一开始就承担保值增值职能ꎬ具有逐利

性ꎮ〔４１〕笔者认为ꎬ只要国有企业的公有制属性不变ꎬ国有企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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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不会改变ꎬ为了避免部分国有企业夸大这部分责任的功能ꎬ借此减少国有

企业利润ꎬ我们可以通过严格的财政补贴政策弥补国有企业的付出ꎮ 鉴于该内

容与本文关联不大ꎬ在此不赘述ꎮ
(四)全面确立人大监督程序

无论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国有企业的改革ꎬ还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完善ꎬ都必须建立在立法先行的基础之上ꎮ 我国是

社会主义国家ꎬ公有制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ꎬ我们的经济体制乃至所有制度的

建构ꎬ都应该以全体公民的权利为起点和终点ꎮ
首先ꎬ要确立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全体公民的权利本位ꎮ 理顺全体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级委托代理关系ꎬ厘清国家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二级委托

代理关系ꎮ 或者说ꎬ在整个宪政层面ꎬ要赋予全体公民对国有资产出资人、国有

资产经营者和国有资产管理者的监督权ꎮ 全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权体现在

国有资产的投资决策权、国有资产管理的参与权、国有资产运营的知情权ꎮ
其次ꎬ要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监督权ꎮ 国有资产

的投资、管理和运营ꎬ均应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ꎮ 考虑到我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现实ꎬ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委员会ꎬ其
工作职责与预算工作委员会类似ꎮ〔４２〕新的«预算法»进一步明确了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相互独立的地位ꎬ因此ꎬ设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委员会

与预算工作委员会ꎬ既有可行性又有必要性ꎮ

注释:
〔１〕新中国刚成立时ꎬ国民经济的重要载体称谓是国营企业ꎬ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ꎬ又改为

国有企业ꎮ 为了行文和阅读方便ꎬ本文统一称谓为国有企业ꎮ
〔２〕１９５２ 年 １ 月ꎬ财政部颁布«国营企业提用企业奖励基金暂行办法»ꎬ该办法规定ꎬ企业奖励基金的

来源为经国家批准的计划利润和超计划利润ꎬ企业奖励基金的使用办法包括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先

进单位的奖金、特殊困难职工救助、集体福利事业支出ꎬ企业奖励基金的提取办法根据企业类别划分为三

类ꎬ不同类别的企业提取基数不同ꎮ
〔３〕１９５５ 年 ８ 月ꎬ政务院颁布«国营企业 １９５４ 年超计划利润分成和使用办法»ꎮ 该办法规定ꎬ对于国

有企业 １９５４ 年的超计划利润部分ꎬ通过不同比例划归相关部门使用ꎮ
〔４〕１９５８ 年 ５ 月ꎬ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企业利润留成的几项规定»ꎬ这份文件对利润留成的使用范

围、利润留成比例做了详细规定ꎮ
〔５〕１９７９ 年 ７ 月ꎬ国务院颁布«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

主权的若干规定»ꎮ 这些文件从纲领上ꎬ规定了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权限内容ꎮ
〔６〕１９８３ 年 ４ 月ꎬ财政部颁发«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ꎬ要求在全国范围内ꎬ对国有企业实施

利改税改革ꎬ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步利改税”ꎻ１９８４ 年ꎬ国家总结第一次利改税的经验ꎬ决定对国有企业完

全以税代利ꎬ历史上称之为“第二步利改税”ꎮ
〔７〕１９８６ 年ꎬ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决定»ꎬ该决定允许大中型国有企业实

行承包经营责任制ꎬ在小型企业中推行租赁制ꎬ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试点股份制改革ꎮ
〔８〕邓子基:«税利分离研究»ꎬ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２１１ 页ꎮ
〔９〕«企业财务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ꎬ企业利润应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ꎬ税后利润首先应该向投资者分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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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何自力等:«公司治理:理论、机制和模式»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ꎮ
〔１１〕吕大刚:«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反垄断和市场化»ꎬ南开大学 ２０１０ 年博士论文ꎬ第 ５１ 页ꎮ
〔１２〕２００３ 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与 ２００８ 年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法»构成了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行政法规和法律框架ꎮ
〔１３〕〔３３〕张舒:«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情况研究»ꎬ«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ꎬ第 ４２、４５ 页ꎮ
〔１４〕〔１６〕〔１８〕黄振东:«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研究»ꎬ湖南大学 ２００９ 年硕士论文ꎬ第

１４、１４、１７ 页ꎮ
〔１５〕张国慧、吴作章、王建志:«五省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情况的调查»ꎬ«地方财政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９ 期ꎬ第 ４９ 页ꎮ
〔１７〕宋静:«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框架体系研究»ꎬ江苏大学 ２００８ 年硕士学位论文ꎬ第 ３８ 页ꎮ
〔１９〕叶振鹏、张馨:«双元结构财政———中国财政模式研究»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ꎮ
〔２０〕廖添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历史考察与制度重构»ꎬ福建师范大学 ２０１０ 年博士论文ꎬ第 １００ 页ꎮ
〔２１〕李荣融:«五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ꎬ«工业审计与会计»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ꎬ第 ５ 页ꎮ
〔２２〕高路易、高伟彦、张春霖:«国有企业分红:分多少? 分给谁?»ꎬｈｔｔｐ: / / ｗｅｎｋ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ｉｍｆｊｑＨＡｔ３ｆｙｊＡ９ｍｋｔＤｙＣ６ＧＫＱｏＧｗｍＫｚ２ＶＡ２ＭＮＹｄＵＯｂＡ０ＫＫＧ＿６ＳｊｋｚＫａ７ｌｔｆｕｗ＿ｒＭＷＵＤｅＮ２ｃｃ８ＬｂＺｐｉＮＰｙｚ８Ｅｄ
ＪＵｇｑｋｎＴＸｙＯｊＧ８ｙＩｕｇＳｋＬＳＪＧꎬ２０１５ － １ － ２１ꎮ

〔２３〕第一类为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具有资源型特征的企业ꎬ上交比例为 １０％ ꎻ第二类

为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性企业ꎬ上交比例为 ５％ ꎻ第三类为军工企业和转制科研院所企

业ꎬ上交比例 ３ 年后再定ꎻ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应付国有投资者股利股息按照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

配ꎮ
〔２４〕第一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 １５％ ꎻ第二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 １０％ ꎻ第三类为企业税后利润的 ５％ ꎻ

第四类免交国有资本收益ꎮ
〔２５〕〔３４〕〔４２〕吴晓红:«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ꎬ安徽大学 ２０１４ 年博士论文ꎬ第 ６３、

７５、９０ 页ꎮ
〔２６〕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ｇｎｓｚ / ｓｚｙｗ /

２０１３１１ / １８ / ｔ２０１３１１１８＿１７６７１０４. ｓ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５ － １ － ２６ꎮ
〔２７〕〔２８〕段文斌、骆昭东:«治理机制、行业聚集与国有工业部门绩效变动模式»ꎬ«南开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ꎬ第 １３８、１３９ 页ꎮ
〔２９〕 根据财政部网站上相关数据整理ꎬ ｈｔｔｐ: / / ｑｙｓ.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ｑｉｙｅｙｕｎｘｉｎｇｄｏｎｇｔａｉ /

２００９０４ / ｔ２００９０４２１＿１３５００２.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５ － ２ － ２３ꎮ
〔３０〕〔３２〕王晓颖:«国有企业利润分配问题研究»ꎬ山西财经大学 ２０１０ 年硕士学位论文ꎬ第 ９、１０ 页ꎮ
〔３１〕〔３５〕王昊:«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的沿革与现状分析»ꎬ«经营管理者»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ꎬ第 ３９、４０ 页ꎮ
〔３６〕根据财政部数据整理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ｊｕ / ２０１４０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２４ ＿

１１０３９４８. ｈｔｍｌꎬ２０１５ － ３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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